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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署行政通告第 3 7 / 2 0 0 0 號

〔 注 意 ： 本 通 告 應 交  －－

( a ) 各 資 助 學 校 ， 包 括 資 助 特 殊 學 校 的

校 監 及 校 長  －－ 備 辦 ；

( b ) 各 組 主 管  －－ 備 考 〕

資 助 學 校 教 職 員 放 取 假 期 事 宜

概 要

由 二 零 零 零 年 九 月 一 日 起， 學 校 毋 須 就 教 職 員 放 取 附 錄 內 註

明 的 假 期 ， 向 教 育 署 署 長 逐 次 申 請 批 准 。 在 新 安 排 下， 校 董 會 可

根 據《 資 助 則 例 》、《 僱 傭 條 例 》 及 教 育 署 署 長 不 時 發 出 的 指 示

所 訂 明 的 條 件 ， 讓 教 職 員 放 取 附 錄 內 註 明 的 假 期 。 但 是， 學 校 須

每 半 年 將 有 關 假 期 記 錄 送 交 教 育 署 署 長 ， 作 確 認 之 用 。

2 . 現 時 ， 校 董 會 讓 教 職 員 放 取 假 期 的 權 力 ， 只 限 於 讓 教 師 每 次

放 取 兩 天 以 內 的 病 假 及 每 學 年 兩 天 的 有 薪 特 別 假 期、給 予 以 行 政

津 貼 支 薪 的 人 員 所 放 取 的 假 期、 以 及 非 教 學 人 員 所 放 取 的 年 假。

詳 情

3 . 新 安 排 的 目 的 為 簡 化 資 助 學 校 處 理 教 職 員 放 假 事 宜 的 程

序 ， 以 及 減 少 往 還 文 件 和 文 牘 工 作 。 在 新 安 排 下， 學 校 毋 須 就 附

錄 內 註 明 的 假 期 逐 次 申 請 批 准。 學 校 只 須 每 年 在 二 月 及 八 月，將

半 年 內 各 教 師 的 放 假 記 錄 總 結 送 交 教 育 署 署 長。如 署 長 認 為 校 董

會 已 按 照 有 關 的《 資 助 則 例 》、《 僱 傭 條 例 》 及 署 長 不 時 發 出 的

指 示 所 訂 明 的 條 件 考 慮 每 項 放 假 申 請 及 所 提 交 的 文 件，則 會 確 認

有 關 的 放 假 記 錄 ， 以 示 其 批 准 。

4 . 學 校 可 以 先 行 徵 詢 校 內 人 員 的 意 見， 然 後 制 定 處 理 教 職 員 放

取 假 期 的 政 策 及 原 則， 確 保 有 關 安 排 公 平 一 致。 學 校 處 理 假 期 的

程 序 應 盡 量 減 少 ， 務 求 簡 化 處 理 的 過 程 。



5 . 為 妥 善 管 理 放 假 事 宜， 學 校 應 經 常 更 新 教 職 員 的 放 假 記 錄 。

每 份 假 期 記 錄 應 使 用 適 用 的 附 件 A、 B  或 C。 有 需 要 時， 放 假 記

錄 須 交 予 獲 教 育 署 署 長 授 權 的 人 員 或 學 校 督 學 查 考。每 當 員 工 離

職 時，校 方 發 給 員 工 的 服 務 證 書 應 聲 明 該 員 工 離 職 前 病 假 積 存 額

等 資 料 。

6 . 有 關 學 校 讓 教 師 放 取 下 列 各 類 假 期 的 事 宜， 仍 須 事 先 徵 得 教

育 署 署 長 的 批 准 ：

( i ) 無 薪 假 期 (不 包 括 無 薪 病 假 /產 假 /肺 病 特 別 假 期 )

(ii) 未 有 預 先 徵 得 教 育 署 署 長 核 准 的 進 修 假 期

(iii) 附錄內沒有註明的其他假期

7 . 教 育 署 將 於 下 學 年 開 始 前 把 所 有 教 師 及 實 驗 室 技 術 員 的 病

假 積 存 總 額 交 予 學 校， 並 會 舉 辦 工 作 坊， 派 發 處 理 放 假 事 宜 的 工

作 指 引 。

8 . 如 有 任 何 疑 問 ， 請 向 區 域 教 育 服 務 處 高 級 學 校 發 展 主 任 查

詢 。

教 育 署 署 長

鄭 文 耀 代 行

二 零 零 零 年 七 月 七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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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錄

教職員放取假期指 引

由 二 零 零 零 年 九 月 一 日 起， 校 董 會 可 根 據《 資 助 則 例 》、《 僱

傭 條 例 》及 教 育 署 署 長 不 時 發 出 的 指 示 所 訂 明 的 條 件， 讓 教 學 及

非 教 學 人 員 放 取 下 列 各 類 假 期。 如 有 需 要， 學 校 可 向 勞 工 處 查 詢

《 僱 傭 條 例 》 內 有 關 假 期 的 規 定 。《 資 助 則 例 》 規 定， 學 校 須 妥

善 保 存 員 工 的 假 期 記 錄。學 校 請 在 每 年 二 月 及 八 月 將 教 師 的 放 假

記 錄 (樣 本 見 附 件 C )送 交 本 署 ， 作 確 認 之 用 。 本 文 件 附 件 A、 B

及 C 載 有 假 期 記 錄 的 樣 本 ， 可 供 參 考 。

教 師 的 假 期

2 . 校 董 會 可 讓 教 師 放 取 以 下 各 類 假 期 ：

病 假

全 職 月 薪 教 師 包 括 臨 時 月 薪 教 師 由 受 聘 為 資 助 學 校 教 師 當

日 起 ， 可 獲 取 最 多 2 8 天 有 薪 病 假 ， 如 繼 續 在 資 助 學 校 任 職

每 滿 一 年， 可 獲 額 外 的 4 8 天 病 假。 有 薪 病 假 最 高 可 累 積 1 6 8

天 。 月 薪 兼 職 教 師 的 假 期 計 算 方 法 與 全 職 月 薪 教 師 相 同 。

如 教 師 在 轉 職 往 另 一 所 資 助 學 校 時 ， 中 斷 服 務 超 逾 四 十 五

天 ， 其 病 假 積 存 額 將 會 被 取 消 。

日 薪 代 課 教 師 如 根 據 一 份 連 續 合 約 服 務 不 少 於 四 星 期，亦符

合 資 格 領 取 病 假 津 貼 。 計 算 方 法 按 照《 僱 傭 條 例 》 的 規 定 處

理 ， 即 任 職 滿 一 個 月 享 有 兩 天 有 薪 病 假 。

放 取 病 假 如 超 過 兩 天， 須 提 供 註 冊 醫 生 所 簽 發 的 有 效 醫 生 證

明 書 。

產 假

教 師 可 按《 僱 傭 條 例 》 的 規 定 享 有 產 假 。 女 教 師 在 放 取 產 假

前 如 連 續 服 務 滿 4 0 個 星 期， 可 享 有 1 0 個 星 期 的 全 薪 產 假 。

服 務 未 足 4 0 個 星 期 的 女 教 師 ， 則 可 獲 給 予 無 薪 產 假 。 月 薪

兼 職 教 師 的 假 期 計 算 方 法 與 全 職 月 薪 教 師 相 同 。

一 名 女 教 師 證 實 懷 孕 後， 必 須 向 僱 主 出 示 註 冊 醫 生 所 簽 發 的

有 效 醫 生 證 明 書 ， 證 明 書 上 須 清 楚 列 明 預 產 日 期 ， 以 通 知 僱

主 其 懷 孕 的 消 息 及 放 取 產 假 的 計 劃。 如 註 冊 醫 生 建 議 有 關 教

師 放 取 超 過 1 0 個 星 期 的 假 期 ， 則 可 讓 該 名 教 師 以 無 薪 產 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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形 式 放 取 額 外 的 假 期 。

女 教 師 不 得 以 其 他 缺 勤 理 由 放 取 產 假 。

肺 病 特 別 假 期

患 上 肺 病 的 教 師 ， 如 能 提 供 註 冊 醫 生 簽 發 的 有 效 醫 生 證 明

書 ， 並 符 合《 資 助 則 例 》 所 載 的 有 關 條 件 ， 則 可 獲 給 予 全 薪

肺 病 特 別 假 期。 倘 有 關 教 師 的 肺 病 特 別 假 期 及 病 假 積 存 總 額

已 用 罄 ， 則 會 給 予 給 無 薪 肺 病 特 別 假 期 。

每 學 年 至 多 兩 天 的 特 別 假 期

倘 教 師 須 處 理 極 其 重 要 的 緊 急 私 人 事 務 而 要 放 假， 校 方 可 給

予 此 類 全 薪 特 別 假 期 。

預 先 獲 教 育 署 署 長 批 准 的 進 修 假 期

獲 教 育 署 署 長 挑 選 參 加 訓 練 課 程 的 教 師， 會 即 時 獲 給 予 有 薪

進 修 假 期 。 一 般 來 說， 教 師 如 獲 選 參 加 高 級 師 資 訓 練 課 程 、

由 香 港 教 育 學 院 舉 辦 的 全 日 整 段 時 間 給 假 制 在 職 培 訓 課

程 ， 以 及 教 育 署 透 過 通 告 公 布 開 辦 的 核 准 課 程 ， 均 可 獲 給 予

進 修 假 期 。

給 予 教 師 有 薪 假 期 以 便 出 任 陪 審 員 或 證 人

教 師 如 被 選 中 出 任 陪 審 員 或 被 要 求 出 任 法 庭 審 訊 的 證 人，校

方 應 給 予 有 薪 假 期 ， 以 便 出 席 審 訊 。

每 學 年 缺 勤 不 超 逾 1 4 天 以 便 出 席 特 別 活 動

校 董 會 每 學 年 可 給 予 教 師 不 超 逾 1 4 天 的 全 薪 假 期 ， 以 代 表

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出 席 亞 洲 運 動 會 及 奧 林 匹 克 運 動 會 等 全 國

性 /國 際 性 的 活 動 。 教 師 如 獲 邀 參 加 與 教 育 有 關 的 會 議 或 研

討 會 ， 又 或 參 加 民 眾 安 全 服 務 隊 、 醫 療 輔 助 隊 或 輔 助 警 察 隊

的 訓 練 及 集 訓 營 ， 亦 可 獲 給 予 這 類 有 薪 假 期 。 有 關 教 師 必 須

提 供 充 分 的 理 由 和 理 據 ， 以 供 校 董 會 考 慮 。

給 予 無 薪 假 期 而 順 延 的 增 薪 日 期

3 . 倘 教 師 的 假 期 積 存 總 額 /可 享 有 的 假 期 已 經 用 罄 ， 則 可 獲 給

予 無 薪 病 假 /產 假 /肺 病 特 別 假 期 。

4 .   如 獲 得 教 育 署 署 長 的 批 准 ， 教 師 所 放 取 上 述 的 無 薪 病 假 /產

假 /肺 病 特 別 假 期 ， 會 算 作 有 關 教 師 公 積 金 的 供 款 年 資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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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.   至 於 是 否 用 作 計 算 增 薪 點 ， 此 類 假 期 將 根 據 教 育 署 署 長 不

時 發 出 的 指 示 處 理 。

6 . 倘 教 師 連 續 放 取 1 6 至 4 5 天 無 薪 假 期， 其 增 薪 日 期 須 順 延 一

個 月。 倘 教 師 連 續 放 取 4 6 至 7 5 天 無 薪 假 期， 其 增 薪 日 期 須 順 延

兩 個 月 ， 如 此 類 推。 學 校 如 須 調 整 教 師 的 增 薪 日 期， 應 以 書 面 通

知 區 域 教 育 服 務 處 高 級 學 校 發 展 主 任，說 明 已 讓 教 師 放 取 無 薪 病

假 /產 假 /肺 病 特 別 假 期 的 事 宜 。 該 通 知 書 的 副 本 應 交 教 育 署 財 政

科 。 附 件 D 載 有 通 知 書 的 樣 本 ， 以 供 參 考 。

無 薪 假 期 完 結 時 緊 隨 的 星 期 日 、 憲 報 公 布 的 公 眾 假 期 及 學 校 假 期

7 . 學 校 應 參 閱 中 、 小 學 《 資 助 則 例 》 第 2 6 節 及 特 殊 學 校 《 資

助 則 例 》  第 3 4 節 內 有 關 的 規 定 。

實 驗 室 技 術 員 和 專 責 人 員 的 假 期

8 . 校 董 會 可 讓 實 驗 室 技 術 員 和 專 責 人 員 放 取 下 列 假 期 ：

年 假

實 驗 室 技 術 員 及 專 責 人 員 雖 然 不 能 享 有 學 校 假 期， 但 可 與 校

方 協 議 ， 讓 其 在 每 年 的 主 要 學 校 假 期 內 ， 放 取 不 少 於 2 2 天

的 有 薪 假 期 。

病 假 、 肺 病 特 別 假 期 及 產 假

實 驗 室 技 術 員 及 專 責 人 員 在 病 假 、 肺 病 特 別 假 期 及 產 假 方

面 ， 可 享 有 與 資 助 學 校 /資 助 特 殊 學 校 教 師 同 等 的 福 利 。

給 予 有 薪 假 期 以 便 出 任 陪 審 員 或 證 人

實 驗 室 技 術 員 及 專 責 人 員 如 被 選 中 出 任 陪 審 員 或 被 要 求 出

任 法 庭 審 訊 的 證 人 ， 校 方 應 給 予 有 薪 假 期 ， 以 便 出 席 審 訊 。

非 教 學 人 員 的 假 期

9 . 只 要 符 合 《 僱 傭 條 例 》 的 規 定 ， 校 董 會 可 讓 非 教 學 人 員 放 取

各 類 假 期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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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A

樣本 (參考用 )

病假記錄

學 校 名 稱 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教 師 姓 名 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          )性 別 ：            

聘 用 日 期 ：  1 . 9 . 1 9 9 7 最 後 受 聘 日 期 ：                   

增 薪 日 期 ： 受 聘 後 的 九 月 一 日

合資格
放取的病假

已放取的病假 病假積存總額

(日數)

(備註)

增薪
日期

計算日期 日數 由 至 缺勤日數

1.9.1997 28 28 1.9

1.9.1998 48 76 同上

1.3.1999 8.3.1999 8 68 同上

10.5.1999 13.5.1999 4 64 同上

1.9.1999 48 112 同上

10.1.2000 12.1.2000 3 109 同上

備 註 ： 最 高 可 積 存 的 病 假 總 額 為 1 6 8  天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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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B

樣本 (參考用 )

假期記錄

學 校 名 稱 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教 師 姓 名 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          )性 別 ：            

聘 用 日 期 ：  1 . 9 . 1 9 9 7 最 後 受 聘 日 期 ：                   

增 薪 日 期 ： 受 聘 後 的 九 月 一 日

假 期 類 別 ： － 肺 病 特 別 假 期 ( T B )
－ 產 假 ( M L )
－ 特 別 假 期 ( S P )
－ 進 修 假 期 ( S T )

假期類
別

有薪(P) /
無薪( N P )

缺勤日期 缺勤日數 增薪日
期

由 至

SP P 8.10.1998 --- 1 1.9

M L P 1.12.1999 8.2.2000 70 同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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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C

樣本(參考用)

致 ： 區 域 教 育 服 務 處 高 級 學 校 發 展 主 任

教師放假記錄

學 校 名 稱 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期 間 :  由                   至                   

本 人 特 此 呈 交 以 下 教 師 於 上 述 期 間 的 假 期 記 錄 ， 以 供 貴 署 批 准 。 本
人 證 實 每 項 申 請 及 所 提 交 的 文 件 已 根 據 《 資 助 則 例 》 、《 僱 傭 條 例 》
及 教 育 署 署 長 不 時 發 出 的 指 示 所 訂 明 的 條 件 作 出 考 慮 。

教 師 姓 名 假期

類別*
有薪 (P)/
無薪 (NP)

日數 備 註

1 .    陳 x  x S L

S L

P

N P

2 8

2

2 .    何 x  x M L

S T

P

P

6 0

9 1

* 假 期 類 別 ─病 假 ( S L )，肺 病 特 別 假 期 ( T B )，產 假 ( M L )，特 別 假 期 ( S P )，
進 修 假 期 ( S T )等 。

日 期 :            校 監 姓 名 :               簽 署 :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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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D

樣本 (參考用 )

致 ： 區 域 教 育 服 務 處 高 級 學 校 發 展 主 任

副本：財 政 科 高 級 會 計 主 任 (公 積 金 )

第二副本：           (校名 )         學校            校長 /教師

    先 生 /女 士 ：

校 長 /教 師
無 薪 病 假 /產假 /肺 病 特 別 假 期

學 校 名 稱 ：

校 長 /教 師 姓 名 ：

本 校             先 生 /女 士 (職 系 )曾 於         年       月

         日 申 請 放 取 *無 薪 病 假 /產 假 /肺 病 特 別 假 期 ， 現 特 通 知 如

下 。

本 校 已 讓               先 生 /女 士 由        年          月

         日 至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(首 尾 兩 天 包 括 在 內 )放

取 共         天 *無 薪 病 假 /產 假 /肺 病 特 別 假 期 。

由 於                  先 生 /女 士 獲 准 放 取     天 *無 薪 病 假 /

產 假 /肺 病 特 別 假 期 ， 其 增 薪 日 期 將 調 整 至     月 一 日 。

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先 生 /女 士 在 上 述 期 間 放 取 無 薪 假 期，請

批 准 保 留 該 員 在            年         月         日 至          年        月

         日 (首 尾 兩 天 包 括 在 內 )的 公 積 金 帳 戶 。

校 監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
(姓 名 )

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  日

*請 刪 去 不 適 用 者


